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

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泰金石”）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2015年 11月 6日起，大泰金石开始销售华安创
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1）、华安MSCI中国 A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40002）、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03、B类：
041003）、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4）、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040005）、华安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7）、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08）、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09、B类：040010）、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40011）、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12、
B类：040013）、华安动态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15）、华安行
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16）、华安香港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40018）、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19）、华安
升级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20）、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040021）、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40022、B类：040023）、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25）、华
安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26）、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040035）、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
040036、B类：040037）、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38、B类：
040039）、华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40040、C类：040041）、
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40045）、华安纳斯达克 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040046）、华安上证 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40180）、华安上证龙头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40190）、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72）、
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000149、C类：000150）、华安易富黄金交易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000216、C类：000217）、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227）、华安年年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0239，C类：000240）、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0294）、华安沪深 300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0312；C类：
000313）、华安中证细分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A类：
000373，C类：000376）、华安大国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49）、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590）、华安国际龙头（DAX）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000614）、华安安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08）、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1028）、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071）、华安智能装备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072）、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001104）、华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39）、华安
新机遇保本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282）、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11）、华安新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1312）、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01445）、华安新乐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00）、华安安益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05）。投资者可在上述产品的认、申购期内到大泰金



石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认、申购等相关业务。

　　一、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1、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于 2015年 11月 6日起，对通过大泰金石申购/定投上述指定基金的个人投资者给予费
率优惠。活动具体结束时间另行通知。

　　2、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

资者。

　　3、费率优惠内容

　　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大泰金石申购/定投上述指定基金的,原申购/定投费率高于
0.6%的，手续费率按原手续费率 4折优惠，即实收定投/申购费率＝原定投/申购费率
×0.4,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定投/申购费率低于 0.6%或等于
0.6%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定投/申购费率执行。

　　4、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原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2）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大泰金石的规定为准。

　　二、详情请咨询：

　　1、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22267987/400-928-2266

　　网站：www.dtfunds.com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网址：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华安创业板 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华安创业板 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中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华安创业板 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 B份额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或等于 0.2500元时，华安创业板 50份额（场内简称：创业 50，基础
份额，基金代码：160420）、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场内简称：创业股 A，基金代码：
150303）、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场内简称：创业股 B，基金代码：150304）将进行不定
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2015年 11月 3日，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

关注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近期的参考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
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本基金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相应地，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净值随
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
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此折算基准日华安创业板 50B份额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0元有一定差异。

　　四、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
益特征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与较高风
险收益特征华安创业板 50份额的情况，因此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
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份）
，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华安创业板 50份额、华安创业板 50A份额、华
安创业板 50B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创业股 A与创业股 B的上市交易和华安创业
板 50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
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查询或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华安创业板 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50099。

　　三、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四日


